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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确定模式及机构安排的 

全体会议 

第一届会议 

2011 年 10 月 3–7 日，内罗毕 

为该平台秘书处选择一家或多家东道机构以及具体地点的程序

和标准 

秘书处的说明 

  导言 

1. 在第三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问题特设政府

间和多方利益攸关方会议的成果文件《釜山成果》中，各国政府商定，该新平

台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府间机构，由一个或多个现有联合国组织、机构、基

金或方案进行管理。1 

2. 通过 2010 年 12 月 20 日第 65/162 号决议，大会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

境署）在不影响该平台最终机构安排的情况下，经与所有相关组织和机构协

商，为充分运作该平台，召集一次全体会议，吸收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的代表充分和切实参与其中，以尽早确定该平台的模式和机构安排。 

3. 通过 2011 年 2 月 24 日第 26/4 号决定，环境署理事会决定，根据大会的

上述请求，在不影响该平台最终机构安排的情况下，经与所有相关组织和机构

协商，为充分运作该平台，召集一次全体会议，吸收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的代表充分和切实参与其中，以尽早确定该平台的模式和机构安排。 

4. 各国政府将在全体会议上讨论有关该平台的机构安排问题，包括平台秘

书处的一家或多家东道机构及其具体地点。 

 一、 为该平台秘书处选择一家或多家东道机构 

5. 如《釜山成果》所载，在第三届有关该平台的特设政府间和多方利益攸

关方会议上，各国政府欢迎环境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

                                                           
1  UNEP/IPBES/3/3，附件，第 6 (f)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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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对支持设立拟议平台所表达的兴

趣，并鼓励其各自的理事机构进一步审议它们的作用。各国政府还注意到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在拟议平台方面的兴趣，以及该组织在联合国系统内开展能力建

设方面的重要作用。 

6. 上述组织中的某些组织的理事机构进一步审议了《釜山成果》，并通过

了决定和决议。这些决定和决议包括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 185 EX/43 号决定，

通过该决定，执行局注意到，如果设立该平台，该组织希望寻求与该平台的机

构联系；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2011 年 7 月 2 日第 14/2011 号决议，该

决议授权粮农组织总干事邀请设立该平台并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共同）托管

或以其他方式支持该平台；环境署理事会第 26/4 号决定，该决定邀请执行主任

提交意向邀约，以便与其他机构的邀约共同加以审议，并遵照全体会议期间商

定的程序，在邀约中说明环境署有意托管或以其他方式支持该平台秘书处。 

7. 预计其他感兴趣的联合国组织、机构、基金或方案的理事机构可能会进

一步审议该事项，并通过与该平台秘书处相关的决定。 

 A. 为秘书处选择一家或多家东道机构的可能标准 

8. 在为秘书处选择一家或多家东道机构时，可考虑以下标准： 

(a) 东道机构的任务、目标和职能与该平台的任务、目标和职能的相关

性； 

(b) 能够为该平台各项职能提供行政或方案支助的东道机构的现有组织

结构； 

(c) 提供秘书处的既定行政和财务程序； 

(d) 东道机构与各国政府、相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利益

攸关方建立合作关系和工作关系的能力； 

(e) 是否存在与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进行沟通的渠

道； 

(f) 东道机构内是否存在与新闻和传媒有关的基础设施； 

(g) 在建立政府间机构、方案或安排并为其提供服务方面的经验； 

(h) 在召集政府间会议并为此类会议提供服务方面的经验； 

(i) 在为法律方面与东道机构截然不同的政府间机构、方案和安排提供

秘书处或秘书处职能方面的经验； 

(j) 在有关该平台可能的职能问题方面的经验； 

(k) 过去或现在参与该平台的发展情况； 

(l) 东道机构理事机构成员对该平台所表示的政治支持； 

(m) 东道机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平台的职能提供技术支持； 

(n) 东道机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秘书处运作（财务、人力资源、征

聘、培训和管理工作人员、会议后勤等）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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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邀请各组织表达托管秘书处的意愿的拟议程序 

9. 各国政府不妨邀请感兴趣的组织表达托管该平台秘书处的意愿，并详细

介绍与其邀约相关的条件和优势，特别关注政府代表在会议上商定的遴选标

准。感兴趣的组织可在其提案中列明任何关于平台秘书处具体地点的优选方案

或局限。此类邀约应当在 2011 年 12 月 15 日前通过秘书处提交，以供全体会议

第二届会议审议。 

 C. 审阅提案并为秘书处选择一家或多家东道机构的拟议程序 

10. 秘书处将汇编感兴趣的组织提交的邀约，并确保所有必要资料均已提

供。此后，秘书处将提交上述资料至全体会议第二届会议审议。 

11. 在全体会议第一届会议上，各国政府可请主席团对邀约开展初步审阅，

以决定邀约中提供的资料的质量是否足以涵括会议确定的标准。或者，各国政

府可考虑设立一个闭会期间特设委员会开展此项工作。在第二届会议上，各国

政府可审议主席团或闭会期间特设委员会提交的资料，从而就秘书处的一家或

多家东道机构作出建议，供该平台全体会议审议。 

 二、 选择该平台秘书处的具体地点 
12. 在此前召开的有关该平台特设政府间和多方利益攸关方会议上，一些政

府表示对具体托管该平台秘书处感兴趣。在就秘书处东道机构进行讨论并于随

后做出决定之后，各国政府不妨进一步审议该平台秘书处的具体地点。  

 A. 选择秘书处具体地点的可能标准 

13. 在选择秘书处具体地点时，可考虑以下标准： 

 当地设施和条件 

(a) 是否拥有国际会议设施以及它们的使用条件（例如免费使用、租

用）； 

(b) 是否可以找到合格的会议服务人员（例如熟悉联合国会议和做法的

口译员、笔译员、编辑和会议协调员）； 

(c) 是否拥有国际交通设施以及是否方便安排国际差旅（例如航班情况

和处理入境要求所需的时间）； 

(d) 是否拥有地方交通设施； 

(e) 通信是否便利，包括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f) 东道城市外交使团派驻情况； 

(g) 国际组织的存在情况； 

(h) 安全状况； 

(i) 是否拥有医疗设施； 

(j) 是否拥有适当住房； 

(k) 是否存在各级学校，包括能够以当地语言之外的语言进行授课的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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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是否存在可供秘书处及其工作人员向国外转账或从国外转账的设

施； 

(m) 地点对工作人员费用的影响（例如：工作地点差价津贴、雇佣本国

工作人员的费用）； 

(n) 秘书处工作人员家属能否在当地方便地就业； 

 办公场址的特点和相关财务问题 

(o) 是否拥有安置秘书处的房舍及其特点，包括办公场地、会议设施以

及是否拥有一般服务（例如安全、维护）； 

(p) 将办公设施交给秘书处处置的依据，例如通过捐赠或购买将所有权

转让给秘书处；东道国政府拥有所有权，但不收取租金；东道国政府拥有所有

权，且收取租金，以及此类租金的数额； 

(q) 办公设施重大保养和维修、正常保养和维修以及水电等公用设施

（包括通信设施）的责任； 

(r) 东道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对办公设施进行装修和配备； 

(s) 办公场地有关安排的时限； 

 法律框架 

(t) 可赋予秘书处及其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 

(u) 适用于工作人员家属就业问题的条例，包括任何限制规定； 

 其他相关信息 

(v) 东道国政府为支付秘书处运作费用或会议服务支出而提供的任何其

他捐款。 

 B. 邀请提交有关秘书处具体地点的提案的拟议程序 

14. 感兴趣的政府不妨提交有关该平台具体地点的邀约，以供全体会议第二

届会议审议。此类邀约可详细介绍与其邀约相关的条件和优势，特别关注第一

届会议上商定的遴选标准。此类邀约应在 2011 年 12 月 15 日前提交至秘书处。 

 C. 审阅提案和选择秘书处具体地点的拟议程序 

15. 秘书处将汇编感兴趣的政府提交的邀约，并确保所有必要资料均已提

供。此后，秘书处将提交上述资料至全体会议第二届会议审议。 

16. 在全体会议第一届会议上，各国政府可请主席团对邀约开展初步审阅，

以决定邀约中提供的资料的质量是否足以涵括会议确定的标准。或者，各国政

府可考虑建立一个闭会期间特设委员会开展此项工作。在第二届会议上，各国

政府可审议主席团或闭会期间特设委员会提交的资料，从而就秘书处的一家或

多家东道机构作出建议，供该平台全体会议审议。 
 
 

_________________ 


